
证券代码:000789� � � � � � � �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2010-39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以电话或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全体监事审阅了本次会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 《子公司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持有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同意按照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30

日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

将

子公司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25%

股权

,

转让

给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签署正式转让协议前

,

尚须获得相关权力部门审批

,

并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 � � � �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2010-40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用现金收购仁和

(

集团

)

发展有限和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

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万年青公司

)

分别持有的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闪亮制药

)

75%

股权和

25%

股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审议通过了 《子公司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

任公司转让持有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并授权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

,

股权转让完成后万年青科技园不再参股闪亮制药。

本次交易不触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

,

公司将根据闪亮制药最终的评估结果确定是否补充审议

,

和履行必要的信息披

露义务。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上市公司

,

公司住所

:

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

号

,

注册资本

:420,165,361

元。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查询巨潮资讯网上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相关公告。

2

、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

名称

:

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

江尚文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001840182

经营范围

:

主营科技市场开发、新型建材生产、物业管理

,

并兼营机电产品、建材产品、非

金属矿、信息产业。

万年青科技园于

2001

年

4

月

25

日成立

,

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05

年

,

万年青科技园

用

58

亩工业用土地评估作价

1000

万元出资

,

参股闪亮制药

,

持有其

25%

的股权比例。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

名称

:

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

: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京东北大道

399

号

法定代表人

:

谢友清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实收资本

:4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滴眼剂、眼用凝胶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的生产

,

进出口贸易。

开户银行

:

农行南昌高新支行 账号

:983101040005065

工商注册号

:360000110004354

税务登记证号码

:

赣国税字

36010676701255X

号

地税证字

36010876701255X

号

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30

日

,

其股权关系

: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

,

江西闪亮制药有限公司

2009

年—

2010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

指标情况

(

未经审计

)

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 元

年 份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８

，

０４４

，

９２９．３０ ７２

，

４２６

，

４２７．８５

总负债

４

，

９５１

，

１０８．０２ ７

，

１５５

，

６０２．６５

净资产

５３

，

０９３

，

８２１．２８ ６５

，

２７０

，

８２５．２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

，

４７４

，

５３５．３５ ３９

，

６５５

，

８８７．２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７

，

６８６

，

７４８．４７ １４

，

４７９

，

５５０．２４

净利润

４

，

５７７

，

８２５．５０ １２

，

１７７

，

００３．９２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

,

万年青科技园与仁和集团、仁和制药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

本次收购的实际转

让价格、交易付款方式等签订了正式协议后再另行披露。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万年青科技园此次出售闪亮制药

25%

的股权

,

可以盘活存量资产

,

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公

司水泥类生产主业。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意向书。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601318� � � 编号:临 2010-056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

股票上市地点

：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

中国平安

股票代码

：

Ａ

股

６０１３１８

Ｈ

股

２３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

林芝地区生物科技工业园大厦

３０５

室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二楼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１７３０２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概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丽君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

：

林芝地区生物科技工业园大厦

３０５

室

公司注册资本

：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受托资产管理

；

投

资咨询

；

代理

、

委托投资

；

国内贸易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企业形

象策划

（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

证券及限制项目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５４２６００２０００２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

５４２６００６８６８２５７７８

股东结构

股东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

员会

，

持股比例

９５％

；

股东

：

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

５％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二楼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１７３０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林丽君 女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无

吴君文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林轼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霍建梅 女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陈五华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李文明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范杰民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曾和平 女 总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长林丽君女士，现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职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最近

３

年无证券市场不

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公司名称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由“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致函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对所持

有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份在上市流通日起未来五年内进行减持，每年

减持的股份不超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所持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严格按照前述承诺继续减

少其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及股权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６

，

７６７

，

４３３

股

Ａ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４．９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均为流通股，目前没有被质押、冻结情况发生。

二、本次股权减持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９

，

５９２

，

３６６

股

Ａ

股股份，均为流通股，占其总股本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５．１０％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８２４

，

９３３

股

Ａ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０．１７％

。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月份 买入数量

（

股

）

买入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卖出数量

（

股

）

卖出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０

—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０

—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０

—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０

—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０

—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０

—

１２

，

８２４

，

９３３ ５８．１９

—

６５．８１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中国平安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西藏林芝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口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口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口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口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口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口

国有股行政划拨或变更 口 间接方式转让 口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口 执行法院裁定 口

继承 口 赠与 口

其他 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８９

，

５９２

，

３６６

股 持股比例

：

５．１０％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３７６

，

７６７

，

４３３

股 变动后比例

：

４．９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口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口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口 否 口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 公 司 的 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问

题

是 口 否 口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口 否 口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口 否 口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 � �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0-041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恒宝股份

股 票 代 码

:002104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江浩然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

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指江浩然

上市公司、恒宝股份、公司

:

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

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

: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

江浩然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通讯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起不再担任恒宝股份副董事长职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减持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24,865,447

股

,

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

的

5.64%,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82,724

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282,723

股

,

无质押、冻

结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宝股份第三大股东

,

持有

10.64%

的公司股票。 公司

2010

年

6

月

8

日实施了

10

送

5

派

0.56

的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总股本由

293,760,000

股变更

为

440,640,000

股。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首发上市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1)

其所持有的

股份中

,

因

2005

年度利润分配增加的股份

,

自工商变更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其他股

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2)

除前述锁定期外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后不

再担任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

根据上述承诺

,2010

年

10

月

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所持恒宝股份股票的

50%

即

15,582,723

股可上市流通。

截止到

2010

年

10

月

22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其所持的恒宝股份的股票占恒宝

股份股票总额的

4.997%,

其中

2009

年

2

月

16

日到

2010

年

6

月

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大宗交易系统

)

出售恒宝股份股票共计

10,479,800

股

, 2010

年

6

月

8

日公司实施了

10

送

5

派

0.56

的利润分配方案后到

2010

年

10

月

22

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大宗交易系统

)

出售恒宝股份股票共计

6,300,000

股。 本

次减持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24,865,447

股

,

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5.64%

。 根据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应履行披露义务。 具体情况如下

: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

出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占恒宝股份总额

的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卖出

３

，

５５４

，

１００ ７．３０ １．２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卖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６ ０．６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卖出

４

，

９２５

，

７００ １８．２４ １．６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卖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０．６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卖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０ ０．５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卖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３ ０．１８％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2

日内

,

应当停止买卖恒

宝股份的股票。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2010

年

10

月

22

日起前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的集中交易

(

大

宗交易

)

出售恒宝股份股票共计

6,300,000

股

,

具体情况如下

: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卖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卖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卖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３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

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浩然

日期: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股票简称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江浩然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１

，

２５６

，

７２０

持股比例

：

１０．６４％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６

，

７７９

，

８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４．９９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无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浩然

日期: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 � �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0-042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江浩然先生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

股东江浩然在本次变动前持有

10.64%

的公司股票

,2009

年

2

月到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为止

,

江浩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共出售

4.997%

的公司股票

,

本次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仍持有公司股票

24,865,447

股

,

占公司股票总额的

5.64%

。 具体详见公告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5

2010年 10月 26日 星期二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 � � � � 证券代码：000560 � � � � � 公告编号：2010-023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对外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

项，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9

月

17

日开市时起停牌。

2010

年

9

月

28

日，本公司对外披露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该事项涉及重大资产

重组。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9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

开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拟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恢复交

易。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公告编号：2010-02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0

年

10

月

21

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达到涨幅限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必要的核查，就可能引起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相关事项进

行核查，为避免二级市场大幅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10

月

26

日开始起停牌，待

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085� � � � � � � �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0-056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

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并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发出

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

2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3:00

至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万丰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爱莲女士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5

人，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

167,478,093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8.90%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3,967,

53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7.66%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6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3,510,557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2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7,417,993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

1

）发行股份种类与面值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4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60,1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

5

）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60,1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7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

8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收购方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60,1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

11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4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

议书〉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5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6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与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张锡康、蔡竹妃、倪伟勇之补偿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60,1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7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25%

股权相关事宜安排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 20,00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8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9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之修订并重述的

合资经营合同

>

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爱莲、夏越璋、

俞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161,350,036

股。

表决结果：

6,067,957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

。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7,417,993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11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7,417,993

股同意，

40,100

股反对，

20,0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10-026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0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5

日）内收盘价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

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二、公司对股票异常波动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披露了《

2010

年三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66,063.52

元，同比增长

923.26%

，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基数较小、产

品销售额大幅上升、子公司债务重组。 详见当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在本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